关于成立辅导员工作室及遴选工作室成员的通知

各系、处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关于实施高校辅导员“十百工程”建设计划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提升学生工作科学化水平，鼓励我院学生工作者积极开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促进我院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和专家化建设，学院决定在各系成立辅导员工作室，同时面向全院辅导员在各系遴选辅导员工作室成员。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主动实践高校学生工作的新模式、新机制、新方法，不断推进我院学生工作的理论发展，为多样化、个性化、创新型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二、总体目标
通过工作研究、申报课题、调研考察等方式，经过2-3年的努力，在全院辅导员工作室建设的基础上，选拔建设1-2个院级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培养1名全省职业院校辅导员领军人物和2-3名我院专家型骨干辅导员，力争3-5年内创建1个山东省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使辅导员工作室真正成为辅导员成长的平台，并不断提升工作室的影响力和辐射能力,逐步在全省职业院校树立起我院辅导员工作室品牌。
三、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辅导员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姜义昌 
副组长：曲健
成员：倪书波、宋杨、孙圣雅及各系学工部门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处。
四、申报范围
面向我院专（兼）职辅导员。
五、申报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热爱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品行端正、师德高尚。
2、具备中共党员身份，服从学院的统一管理。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且具有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意愿。
3、学生工作能力突出，扎实开展学生工作，作为主要组织者所组织的学生工作活动或作为主要指导者所指导的学生集体曾获院级及以上表彰，所负责的学生无重大违纪和重大事故发生。
4、深入开展学生工作研究，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创新与创业教育、团队建设、大学生入学教育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近5年内曾公开发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论文1篇以上、或参与过院级及以上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课题研究1项以上。
六、辅导员工作室名额、遴选原则与程序
（一）辅导员工作室名额
每系初步建立一个辅导员工作室，暂定人员3—8人。特殊情况上报学生处。
（二）遴选原则
实事求是、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公开、公平、公正；统筹考虑辅导员工作室成员的年龄、专业和各系差别。
（二）遴选程序
1.辅导员根据本通知精神自愿提出申请，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
2.各系辅导员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对各系申报人员进行评审，确定初步人选，在全系公示3天无异议后确定推荐人选，名单和材料上报院辅导员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最终人选。
七、申报材料要求
1、填报“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辅导员工作室成员申报表”（附件1），同时附上以下材料：（1）近5年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提供期刊复印件）；（2）个人简介（300字以内）；（3）获奖证书、课题立项书复印件。所有材料一式二份（用A4纸打印或复印），一份上报辅导员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学生处），一份系留存。
2、填报辅导员工作室项目负责人，工作室研究方向及工作室成员研究方向（附件2）。
3、请各系在2016年6月15日15:00前，将申报表及有关材料报辅导员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工作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版发送到办公室（学生处）邮箱。联系人：孙晓文，电话：6339128。


关于

成立

辅导员工作室

及

遴选

工作室

成员的通知

 

 

各系、处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关于实施高校辅导员“十

百工程”建设计划的通知》，

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研

究，提升学生工作科学化水平，鼓励我院

学生工作者积极开展理论创

新与实践探索

，

促进我院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和

专家

化建设，

学院决定在各系成立辅导员工作室，同时面向全院辅导员在各系遴选

辅导员工作室成员。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

坚持立德树人，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教育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主动实践高校学生工作的新模式、

新机制、新方法，不

断推进我院

学生工作的理论发展，为多样化、个

性化、创新型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二、

总体目标

 

通过工作研究、申报课题、调研考察等方式，经过

2

-

3

年的努力，

在全

院

辅导员工作室建设的基础上，

选拔建设

1

-

2

个院级

辅导员名师

工作室，培养

1

名全省职业院校辅导员领军人物和

2

-

3

名

我院

专家型

骨干辅导员，

力争

3

-

5

年内创建

1

个山东省职业院校名师工作室，使

辅导员工作室真正成为辅导员成长的平台，并不断提升工作室的影响

力和辐射能力

,

逐步在全省

职业院校

树立

起我院

辅导员工作

室

品牌。

 

